
中核混凝土烟台分公司核电非主体工程混凝土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P·042.5）采购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核混凝土烟台分公司核电非主体工程混凝土用普通硅酸盐水泥（P·042.5）

采购已审批，企业已落实招标项目资金，招标人为中核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现对该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编号：BRR23-ZB3-ZB-015-012。

2.2　招标项目名称：中核混凝土烟台分公司核电非主体工程混凝土用普通硅酸盐水泥

（P·042.5）采购。

2.3　招标项目概况：鉴于中核混凝土烟台分公司核电非主体工程需要，现展开普通硅

酸盐水泥（P·042.5）采购。

2.4　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普通硅酸盐水泥（P·042.5）的供货、检验、包装、运

输、标识、交货及售后服务等全部内容。普通硅酸盐水泥规格型号为（P·O 42.5），且水

泥化学、物理指标还应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表 1的规定，其他未规定的要求满足 GB175

的规定。计划采购量约为 78000吨（实际采购数据以招标人实际需求为准）。具体详见招标

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

2.5　交货地点：山东省海阳市辛安镇中核混凝土烟台分公司搅拌站内指定粉料罐。

2.6　交货期限：暂定 24个月，分批次交货，具体服务期限及终止时间以招标人书面通

知为准，材料实际需求以招标人的现场联系人通知为准。

2.7　质量标准：满足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和招标人的相关要求。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2　本次招标接受制造商或代理商投标，制造商与其委托代理商不能同时参加同一个

招标项目（如制造商和与其委托代理商同时参加，仅接受制造商投标）；一个制造商对同一

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本次投标，代理商应提供拟投产品制造商授

权证明文件。

3.3　投标人应提供投标产品制造商有效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且批准的产品范

围包含“水泥”和水泥企业化验室合格证书。



3.4　投标人应提供近 3年（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若无 2023年度的，可

提供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如投标人成立不足

三年，应提供从投标人成立至今经第三方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3.5　投标人近三年（2021年 5月 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应具有至少 1项普

通硅酸盐水泥的供货业绩。

3.6　投标人应提供近一年内满足本次招标文件第五章“供货要求”技术要求，且具备

合法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原材料检测证明。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3.9　其他要求：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

p.com）（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平台”）的报名、下载文件、报价等环节实施过程中，不同

投标人硬件特征码或MAC地址异常一致或不同投标方联系电话(手机)或邮箱异常一致的情况，

视为无效投标，并按照串通投标处理。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2024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 17 时止（北京时间，下同）。

提示：潜在投标人必须在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完成中核集团平台的“文件下载”工作，

否则将无法下载招标文件，影响投标的有效性，因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2 获取方式：网络下载形式。

4.2.1 潜在投标人信息登记：在招标文件获取期间登录中核集团平台完成下列操作流程：

按照网站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供应商操作手册等提示内容，进行供应商注册，

“中核集团平台”客服电话：021-61592300（工作日 9:00-11:30 13:30-17:00）。注册账号

审核通过后，在首页输入账号及密码，点击“登录”，依次点击系统功能菜单→项目管理→

招标项目→投标报名，找到本项目名称，点击“我要参与”，按要求录入潜在投标人登记信

息，将招标文件费用支付成功的截图（按 4.2.2 要求获取截图）作为附件上传，点击“确

认”按钮进行信息登记。

4.2.2 招标文件费用、支付方式及发票领取

（1）文件费用：人民币（大写）伍佰元整（¥500.00），售后不退。

（2）支付方式：①请前往“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网址：www.365trade.com.cn/）

进行免费注册；②注册审核通过后，登录系统，点击页面上方“我的工作台-寻找招标项目”

进行项目查询，找到项目后点击“我要投标”，投标人选中需要购买的招标文件标包（我的

工作台-我参与的项目）加入购物车进行标书费用支付；③支付完成后应保存支付成功的截

图。④“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客服电话：17633091229或 010-86397110（工作日 9:30-12:

00  13:30-17:00）。



（3）发票领取：选择“我需要发票”的潜在投标人可通过“中招联合平台”自行下载

发票，发票一律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4.3　获取条件：只有信息登记成功且支付招标文件费用成功的潜在投标人才能获取招

标文件。潜在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获取期间通过登录“中核集团平台”（https://www.cnncecp

.com）在线下载招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将在招标文件获取期间内每天 17:00统一审核招标

文件费用，且本费用的审核结果不影响中核集团平台的信息登记。中国核工业集团电子采购

平台将在文件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报名登记”入口，未能按时完成报名登记、购买招标

文件相关工作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提示：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的有效性（即：“中核集团平台”中的报名成功）以本平台

登记的信息为准，建议潜在投标人优先完成此平台的信息登记。

4.4 其他事项说明

未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投标人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招标文件的；

（2）购买标书的单位在投标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变化的。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电子投标文件通过“中核集团平台”（https://www.cnncecp.com）

进行提交，其他任何方式提交将不予接受。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4年 6月 13日 9:30。

投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地点递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

照招标文件要求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

m）、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其它任何媒介转载无效，

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7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核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科贸路 999号中核创新园 A座 4楼

联   系   人：陈国鹏、李盟刚

联 系  电 话：13709141000、13201912632

邮        箱：2507831543@qq.com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8区 11号楼



邮        编：100070

联   系   人：刘斌、史兴源

联 系  电 话：0351-4224268

电 子  邮 件：sxfgs001@chinabrr.com

招标文件异议接收人：刘斌、史兴源

联系电话：0351-4224268

电子邮件：sxfgs001@chinabrr.com

8　其他说明

8.1　投标人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规定。

8.2　对于其它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利。

8.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标方式，投标人须先取得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

台核发的 CA数字证书，使用 CA数字证书制作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将电子

投标文件上传至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投标。如因未能及时取得 CA数

字证书或 CA数字证书有效性不足导致的无法正常投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承担任何责

任。

9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电子投标详细操作请登录平台账号，从“下载中心”-“操作手册”中获取《电子采购

平台-供应商（公开）全电子》。

招标人：中核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江河润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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